
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
取得股份申報應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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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公告規範

貳、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公告注意事項

参、罰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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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公告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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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期貨局
「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」

大量取得股份之目的為併購
依「企業併購法第27條第14項」規定申報

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公告法規

證交法第43條之1第1項 (113年5月10日修正條文施行)

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
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五之股份者，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及
公告；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，亦同。有關申報取得股份
之股數、目的、資金來源、變動事項、公告、期限及其
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

任何人

本國自然人
及法人

外國自然人
及法人

單獨取得股份
超過5%

與他人共同取
得股份超過5%
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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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義務人



併計取得股
份超過5%

本人

配偶

未成年子女

利用他人名
義持有者

以「特殊目的個
體」名義取得

企併法第27
條第11項第
3款規定

單獨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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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或間接提
供股票與他人
或提供資金與
他人購買股票

對該他人所持
有之股票，具
有管理、使用
或處分之權益

該他人所持有
股票之利益或
損失全部或一
部歸屬於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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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

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



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
意，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
股份總額超過5％以上

有共同取得公開發行公司股份
之意思聯絡，不以書面為要件

共同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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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公告注意事項



公司公開發行前即取得其已
發行股份總額超過5%，無須
申報及公告。

1.公司公開發行後始取得其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5%，須申報及
公告。

2.公司辦理公開發行後，取得人如有因出讓或其他原因使持股
低於5%，之後又再取得超過5%，或有新增之共同取得人時，
應依規辦理申報及公告。

申報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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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計取得股份
超過5%

(不以過戶為要件)

透過交易市
場買賣

增資、私募

行使認股權 公司合併

繼承、受贈

其他方式

取得股份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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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集中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

「交易日」

非透過集中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
(如繼承、受贈與或私人間受讓等)

「股票過戶日」

取得時點認定-1

12



透過發行市場或發行公司交付股票者

現金增資認購或庫藏股受讓等須繳納股款者
「股款繳納截止日」

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、減資等
「除權基準日」、「換發新股基準日」

可轉換公司債等可轉換之有價證券
向發行公司「提出轉換日」

行使員工認股權

「股票交付日」

取得時點認定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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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次取得

◎初次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5%者，應於取得
日起10日內(「次日」為起算日)辦理申報及公告。

申報事項變動

◎應行申報事項如有變動，取得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2日內

(以事實發生之「次日」為起算日)辦理申報及公告。

申報及公告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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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人為自然人/未公開發行之公司

應由被取得公司代為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

公告主旨應註明

「代取得人○○○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（及企業併購法第27條14項）規定
辦理公告」

※初次取得申報→取得人應於取得日起8日內，將應行申報事項送達被取得股
份之公司，由被取得股份之公司於送達日起2日內代為公告。

※變動申報→取得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2日內，將應行申報事項送達被取得股
份之公司，由被取得股份之公司於送達日當日代為公告。

申報公告方式-1

取得人為公開發行公司

自行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並完成傳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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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資訊觀測站系統依據被取得股份公司所屬之市場別(公發公
司、上市、興櫃、上櫃)轉知
1.被取得股份之公司
2.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(公發公司、上市)
3.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(興櫃、上櫃)

取得人之申報書及公告，自行或由被取得股份之發行公司，在
公開資訊觀測站上傳檔案後，即屬完成申報及公告。

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審查發現有誤，即通知取得人進行補正並重
新上傳電子檔資料

申報公告方式-2



1. 取得人之身分、姓名或名稱、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統一編號、住所或

所在地；取得人為公司者，並應列明其持股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或

直接、間接對於持股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具有控制權者之姓名或名

稱、國民身分證號碼或統一編號、住所或所在地。取得方式及日期。

2. 申報時取得之股份總額及占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比。取得人為金融

控股公司，且被取得股份之公司為金融機構者，取得人之子公司及

關係企業持有被取得股份之公司之股權情形。

3. 取得之方式及日期。

4. 取得股份之目的。

5. 資金來源明細。

6. 自取得日起前六個月之交易明細。

7. 預計一年以內再取得股份之數額。

8. 有無股權行使計畫，如有，填報計畫內容。

初次取得申報及公告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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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所持股份數額增、減數量達被取得股份之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1%，

且持股比例增、減變動達1%。

2. 取得人為公司者，其持股5%以上之股東或直接、間接對於持股

5%以上之人具有控制權者。

3. 取得目的。

4. 資金來源。

5. 預計1年內再取得股份之數額。

6. 股權行使計畫內容。

※前揭2~6申報事項之變動，應就本次與前一次申報持股總額之變動情形，
併同申報。

變動申報及公告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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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股份數額
增、減數量達
該公開發行公
司已發行股份

總額1％

持股比例

增、減變動達1％

應於事實發生之日
起2日內申報及公告

※因被取得公司辦理盈餘轉增資或減資

等造成持股數額變動，但持股比例並

未變動→無須辦理申報及公告。

持股變動增減申報及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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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計算持有股份數額增、減數量是否達1%

︱本次申報持股數額—前次申報持股數額︱

變動後已發行股份總額

再計算持股比例增、減變動是否達1%

︱本次申報持股比例—前次申報持股比例︱≧1%

上述兩要件同時符合時，即應辦理申報及公告。

≧1%

※於初次取得股份申報期限內，因股份增、減數量及持股比例增、減變動

達1%，得於初次申報期限內併同辦理初次及變動取得之申報及公告事宜。

1

2

3

「變動達1%」計算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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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共同取得人
取得股份達已發
行股份總額1％

與其他共同取得
人持股數額合計
增、減達已發行
股份總額1％且持
股比例變動達1％

應於取得日起10日
內公告及申報

新增共同取得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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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向主管機關申請
解除共同取得之申報
義務。

共同取得股份之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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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st

※持股比例減少至10%以下，則無需繼續辦理公告及申報。

※一次變動造成持股比例降至5%以下，該次變動亦無需
公告及申報。

持股5％

2nd

3rd

※單獨或共同取得人減少
持股數量及比例達變動
公告申報標準者，即應
依規申報及公告。

陸續減少持股之申報

※持股比例減少至5%以下，則無須繼續辦理申報及公告。

※一次變動造成持股比例降至5%以下，該次變動亦無須
申報及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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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取得人為公開發行公司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申報公告。取得人為自然人
或非公開發行公司，由被取得股份之公司代為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。
2.公開資訊觀測站系統轉知被取得股份之公司、臺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
賣中心。

持股變動申報降至5％
以下時，解除申報。

事實發生日起2日內申報及公告取得日起10日內申報及公告

申報變動事項

新增共同取得人
持股增加1％等

持股及其他事
項等變動

是

是否超過該公開發
行公司已發行股份

總額5%

單獨取得
本人（持股包括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
及利用他人 (含以特殊目的個體)名義
持有者)

共同取得
1.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，取得公開發行公司

已發行股份者。
2.如有書面合意，應將該書面合意併同申報。

不須申報及公告

否

申報公告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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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罰則



• 依證交法第178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違反同法第43條之1

第1項規定者，處新台幣24萬元以上，480萬以下罰鍰，

並得命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罰。

• 依前項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，其情節輕微者，得免予處

罰，或先命其限期改善，已改善完成者，免予處罰。

• 為併購目的而取得公開發行公司股份，未依企併法第27

條第14項規定公告及申報者，依同條第15項規定，其超

過部分無表決權。

罰 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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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證交所網站首頁(https://www.twse.com.tw/)>產品與服務>

投資人教育>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宣導>

壹、法令規章

貳、宣導活動及資料

參、問答集

肆、申報指引

伍、審查作業程序

陸、申報書

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宣導專區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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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申報書(相關書表)

1.初次取得申報書（格式一）

2.取得股份變動申報書（格式二）

3.新增共同取得人申報書（格式三）

4.相關附表（附表一 ~ 七）及公告範例

大量取得股份申報宣導專區-2



宣導文件下載

A030上市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問答集宣導手冊
A031公司內部人股權異動相關法令及注意事項
下載路徑:本公司官網/國內業務宣導網站/上市公司
/文件下載

大量取得股份申報指引中、英文版
下載路徑:本公司官網/國內業務宣導網站/公司治理
中心/法規及問答/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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